
「佔中」9搞手申撤控被駁回
官：雙重追訴合法 究「煽上煽」刑責無損自由

A7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堵
－
塞
－
馬
－
路

法官陳仲衡在判詞中解釋，「煽惑
他人煽惑」的概念的確在普通法

中存在，例如A煽惑B以煽惑C傷害
D，A便可被控煽惑B以煽惑C，而這
控罪可作延伸，直至最後一名煽惑者。
他表示，將「煽惑他人煽惑」的概念刑
事化，無損香港人一貫享有的各種自
由。

11月開審 拒分審申請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昨表示，預料正
審需時20個工作天，建議於正審前兩
個月再進行1次預審，以便控辯雙方就
共同承認事實提交較完整的陳詞。

代表「佔中三丑」的資深大律師麥高
義提出，控方呈堂的片段長達 46小
時，控方應向法庭指出哪些片段與本案
相關以縮短審訊時間。陳官聽罷雙方陳
詞，將正審日期定於今年11月19日至
12月14日，並會先行在9月17日再作
預審。
至於會否將涉案兩名被告黃浩銘及李

永達，跟其他7名被告分案處理，陳官
認為二人犯罪性質在法律上與其他被告
相似，而且其涉案時間及地點亦相近，
一併審理會較適合，拒絕辯方的分案審
訊申請。
黃浩銘去年因反東北發展撥款示威案

被判囚13個月，目前仍在獄中服刑，
昨日由囚車押解到庭。應訊後，黃浩銘
由囚車載返監獄，其餘被告繼續獲准保
釋。
案中9名被告依次為戴耀廷、陳健
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

賢、鍾耀華、黃浩銘及李永達，他們年
齡介於22歲至73歲。全部9名被告分
別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以及煽
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等5項罪名，其
中「佔中三丑」單獨被另控一項串謀作
出公眾妨擾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包括「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

及朱耀明在內的9名違法「佔領」行動搞事者，涉嫌公眾妨擾被起

訴，案件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審前覆核。辯方早前指其中一項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控罪違憲，動議撤銷控罪。法官昨頒下

判詞，指雙重追訴的概念早獲普通法法院承認，而事實上這概念也

不難理解，並非違憲，故駁回撤銷控罪的申請。案件訂於今年11

月中旬開審，預料需時20天。

年終是算賬的好時節。包
括「佔中三丑」戴耀廷、陳
健民和朱耀明在內的9名違

法「佔中」參與者，被控公眾妨擾等罪，案件昨
天續審。這9名男女早前指其中一項控罪煽惑他
人煽惑公眾妨擾違憲，並申請撤銷，昨日被法官
駁回。陳健民聲稱感到失望，更指面對的部分控
罪「係人類歷史上未見過」，又認為審判他們等
於審判香港市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顛倒是非黑白真是「佔中三丑」的拿手好戲，
對付非常之事當然要用非常之法，如果不是因為
他們的罪行是「人類歷史上未見過」，又怎會面
對如此控罪？審判他們，正是避免香港市民再上
當受騙的有效途徑。

戴耀廷、陳健民當年何等豪氣鼓吹「公民抗
命」，為煽動市民違法抗爭，曾信誓旦旦話自己會
承擔違法的責任。可惜，如今面對審判就「縮
沙」，又搬出所謂的「言論自由」作擋箭牌，陳健民
聲稱擔心入罪後或會對言論自由造成嚴重侵害，
但事實是，香港的言論自由一點也沒受損害，相
反「佔中」就對香港的法治造成嚴重後遺症。

戴耀廷、陳健民身為學者、為人師表，應牙齒
當金使，豈能在「找數」時左閃右避？■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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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農曆新年將
至，旺角花墟有偷花賊出沒！一間花店由本周日
至昨日凌晨一連3日被「光顧」，合共失去多達
9盆不同品種的蘭花，總值約兩萬多元。警方接
報後派員到場調查及翻看閉路電視，詎料系統近
日損壞仍未復修，無法拍下盜竊過程，女店主事
後無奈決定不作追究，惟慨歎竊賊猖狂無度。
遭三度盜竊的花店位於旺角花墟洗衣街221號

地下，據姓朱女店主表示，本周日被人盜去4盆
蘭花，前日再失去兩盆，及至昨日凌晨1時許，

她再發現擺放在店舖門口的3盆蘭花不翼而飛，
相信遭賊人偷走，由於一連3日共被盜去9盆不
同品種的蘭花，損失總值約兩萬元，遂由姓黎
（32歲）男店員報案求助。另據附近花店工員
稱，他們亦有盆栽被賊人偷走。
女店主續稱，她經營花店20多年，過住從未
試過被偷花，不排除有偷花集團在農曆新年前夕
於花墟犯案，由於今日是情人節，店舖將更加繁
忙，她擔心賊人有機可乘，望警方加強巡邏，防
止賊人再度偷竊。

竊賊趁「天眼盲」花墟3盜蘭花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等9名示威者，涉於
前年反釋法遊行中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
序，被起訴合共7項罪名，案件昨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繼續進行審前爭議。其中第七
被告林淳軒原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控方
昨加控林另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
結」的交替控罪。早前已表明打算認罪的

林淳軒，昨透過律師聲稱因患病未能到庭，辯
方申請將案押後至今日，以便有時間向林索取
指示。據悉，由於多了一項控罪，林淳軒將重
新考慮是否認罪。
另外，控方早前修訂針對吳文遠的兩項「煽

惑他人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控罪的
罪行詳情，加入「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的字眼，惟昨日主動申請撤回有關修訂，
改為增加吳文遠兩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
結」的交替控罪。
代表吳文遠的大律師表示反對增加控罪，稱

控方濫用程序及「搬龍門」，已對控方失去信
任基礎，因此舉對被告「不公平」。
9名被告分別為林淳軒及林朗彥；社民連主

席吳文遠，成員周嘉發、陳文威；「大專政
關」盧德昌、葉志衍；前嶺南大學學生會主席
鄭沛倫及67歲男子周樹榮。
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吳文遠林淳軒
增交替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成員
周諾恆與大約15名示威者，2016年3月於港鐵
大圍站進行反高鐵示威。港鐵職員3次向周發
出警告，要求他停止使用揚聲器，惟周沒有理
會，事後被港鐵票控違反港鐵附例罪名，早前
經審訊後獲裁定示威屬和平性質，違例罪名不
成立。港鐵不服，昨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指
一旦容許市民於站內進行類似活動，其他人亦
勢必「有樣學樣」，屆時要控制便有困難。法
官聽畢雙方陳詞，押後頒下書面裁決。
港鐵一方舉例指，若容許數十人在港鐵付費

區內反對「一地兩檢」示威，另一班支持「一
地兩檢」的市民亦有可能要求集會「打對
台」，站內只有10多米範圍可容納這兩批人，
此舉會妨礙到其他乘客，影響秩序及安全。如
有示威者使用大聲公，即擴音器的話，更會進
一步對其他乘客造成滋擾。
周諾恆代表大律師陳詞回應，倘若港鐵覺得

需要作出限制，便應進行修例，逐一指明禁止站
內進行哪些行為，而非由港鐵職員「說了算」。
另外，港鐵指站內經常擠滿乘客，人來人

往，港鐵有需要控制群眾，確保站內範圍暢通。

社民連擾站甩身 港鐵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兩名內地男商
人，疑年關急需資金周轉，早前獲中介人協助擬
在港借貸1,000萬元港幣，惟需先付300萬港元
作利息，兩名事主前日下午(12日)用背囊攜款依
約到港鐵旺角站一出口等候，詎料突遭5名大漢
施襲及企圖搶劫，幸事主力保巨款不失，賊匪事
敗逃逸。警方經調查後，當晚在長沙灣拘捕一名
涉案男子，案件現由旺角重案組跟進。
險遭劫去巨款的兩名內地男商人分別姓陳（50

歲）及姓劉（51歲）。
前日下午4時許，兩人依約在旺角亞皆老街港

鐵旺角站出口等候期間，突有5名大漢走近，其

中一人為南亞漢，不由分說向兩人拳打腳踢，各
人更趁混亂企圖搶走姓陳事主身上一個載有約
300萬港元現款的背囊，幸陳與友人拚命反抗及
呼救，匪徒最終事敗，不敢久留，迅往大角咀方
向逃去無蹤。
兩名事主力保不失，慌忙報警求助，警員到場

即在附近一帶兜截疑人，但無發現。
案件其後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迅速鎖定

一名目標男子，當晚掩至長沙灣順寧道一單位拘
捕一名姓葉（60歲）男子扣查，他涉嫌意圖行
劫及襲擊被帶署扣查。警方目前正設法追緝另外
4名涉案在逃男子，包括一名南亞裔人士。

兩商人墮貸款陷阱 險遭劫3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天水圍
天瑞邨麥當勞快餐店10年前發生一宗謀
殺案，9名青年圍毆其中一人的情敵的男
友人潘嘉恩（25歲），導致他頭部重創死
亡，涉案4名男子早前已被法院裁定謀殺
及誤殺罪成判囚；3名潛逃內地10年的涉
案男子，早前被內地公安拘捕揭發被通
緝，前日移交本港警方，重案組探員昨將
3人押返兇案現場重組案情；另外兩名涉
案男仍然在逃。

內地涉毒被捕 揭通緝身份
據悉，當年案發後，3名涉案男子潛逃

內地，警方遂將疑兇的資料通報公安部及
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協助。
事隔10年，直至近日3人因涉及毒品案
被內地公安拘捕，其後揭發被通緝身份，
3人在內地就毒品案服刑期滿後，前日由
廣東省公安廳在落馬洲口岸移交本港警
方。

押返天瑞邨老麥重組案情
警方機動部隊昨晨10時許，先到兇案

現場的天水圍天瑞邨麥當勞快餐店部署，
拉起封鎖線，快餐店亦暫停營業。至1小
時後，元朗重案組探員押解第一名疑犯到
場，他身穿深色運動衫和黑色長褲，被鎖
上犯人鏈，先在快餐店外的花槽停留一
會，再進入餐店內，探員帶同一個假人公
仔協助重組，疑犯逗留約10分鐘後離
開，全程有鑑證科人員錄影。
相隔約1小時，第二名身穿黑色皮褸、

牛仔褲和膠鞋的男疑犯，亦由探員押到
場，逗留約10分鐘離開。第三名疑犯同
在1小時後到場，協助重組案情後被帶返
警署繼續扣留。
案情指，2008年10月1日晚上，一名男

子吳柏麟與女友行經天瑞邨，遇見女友的
前男友及潘嘉恩（25歲）等人，吳隨即找來
多名朋友到場，雙方起爭執發生口角及推

撞，眾人稍後散去。
其後吳與友人張國豪
和布嘉誠共9人，乘
車追尋情敵等人，並
在天瑞商場的麥當勞
快餐店內發現潘嘉
恩，於是趨前圍毆
他，有人更一度拿起
壓垃圾用的鐵棍，以
及麵包膠盆及掛有6
把雨傘的雨遮架襲擊
事主，致頭破血流昏
迷，眾人其後逃去，
事主送院 3 日後死
亡。
同月4日，張在街

上被警員截停，警誡下承認參與襲擊，又
謂襲擊後眾人往酒吧飲酒至天亮，曾商討
潛逃。
布事後潛返內地，至同年12月19日與吳

在社工陪同下往警署自首。4人最終被高等
法院裁定謀殺及誤殺罪成，吳柏麟和林兆
峰因謀殺罪成被判終身監禁，張國豪和布
嘉誠則因誤殺，分別判囚4年及5年半。

10年前打死人 3逃犯移交港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網上旅遊購票平台「逍遙遊 Hap-
py Trip」前晚突然在facebook上
發出「結業通知」，聲稱正式結
業，並呼籲已惠顧該網的顧客聯
絡部門主管索償。警方表示，暫
時共接獲2男1女報案。消委會
提醒消費者應選擇信譽良好的旅
行社，並應先了解旅行社是否持
有效牌照和留意合約條款。
「逍遙遊」於前日傍晚6時上

載有關通告，通告表示平台於本
月12日起正式結業。據了解，該
網站並非旅遊業議會成員，亦沒
有申請牌照，議會現已將事件交
由警方跟進。
根據「逍遙遊」網頁資料，公司

於2009年創立，服務範圍包括
辦特色旅遊、預訂酒店、代辦旅
遊簽證等。公司網站由一家遊戲
公司持有，按照刊登的牌照號
碼，是屬於名為永樂旅遊有限公
司，辦公地址設於尖沙咀，但現
場拉閘沒有營業。
有傳媒按網站刊載的3個「部

門主管」電話致電相關人士查
詢，其中一個接通的電話機主聲
稱自己與網站無關，懷疑被人盜
用個人資料，已報警處理。

兩求警個案 涉款逾3萬
警方表示，北角警署昨日接獲

一名男子報案，指他去年年底透
過一個旅遊網站購買約值2.9萬
9,000元的旅遊套票後，發現該
網站在社交平台宣佈結業，懷疑
受騙。案件暫列「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交由東區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七隊跟進，暫未有人被
捕。
元朗警署昨日接獲一名女子報

案，指她早前透過一個旅遊網站
的社交平台購買約值2,700元的
旅遊套票後，發現該旅遊網站在
社交平台宣佈結業。
報案人要求向警方備案，並表

示會與有關旅遊網站跟進事件。
案件列作「投訴」。
另一名男子報案指，懷疑其電
話號碼在一個旅遊網站的社交平
台公開用作顧客查詢用途，案件
列作「雜項事件」。
網上旅遊購票平台「逍遙遊

Happy Trip」，昨日傍晚在網上
突然公佈結業，消委會表示，至
下午5時，收到一宗有關「逍遙
遊」結業的投訴。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應選擇信
譽良好的旅行社，並應先了解旅
行社是否持有效牌照。
如果旅行社採用銀行過數方式

付款，消費者要留意過數戶口是
否跟旅行社相同，避免將錢直接
轉賬至私人戶口。此外亦要留意
合約條款，一旦未能如期起行的
賠償及退款安排，特別是沒有設
實體店的網上旅行社。

網店「逍遙遊」忽執
涉無牌假電話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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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戴耀廷 (左三)等9名「佔中」搞手申撤控被駁回，將於9月進行預審。

■店外閉路電視損壞，無法拍下盜賊
偷花過程。

■女店主慨嘆偷花竊賊猖狂無度。

■疑犯被警方押回當年兇案現場天瑞邨麥當勞重組案情。

■「逍遙遊」網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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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二獎：$1,329,120 （1注中）
三獎：$37,900 （93.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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